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铸管新增砂场桩基工程

  （招标编号：WHXX201903007ZGXZSCZJGC）

招标公告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

安徽  芜湖
经研究，本公司拟建设铸管新增砂场桩基工程，按照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芜湖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精神，实行公开招投标，择优选定施工队伍，现将有关招标事项说明如下：

一、工程名称：铸管新增砂场桩基工程

二、承包范围：铸管新增砂场厂房柱、设备、洗砂池等建构筑物约12000M水泥搅拌桩施工。具体内容详见发包人确认下发的图纸。
三、工期要求：
    开工日期： 2019年3月15日（暂定）                                          

    竣工日期： 2019年4月15日                                              

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30天。
四、招标时间安排

1、招标文件发放：
时间：2019年 02月27日～2019年03月05日，每天9:00～11:30、13:30～16:00发放地点：发包人三山工业区副办公楼二楼202办公室。领取招标文件时，请投标人携带投标报名函（附相关资质证书和工商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2、答疑时间、地点：2019年3月05日（星期二）10：00，发包人三山工业区副办公楼二楼202办公室，答疑会后察看现场。
3、投标截止时间和地点：投标书须在2019年03月06日（星期三）09:30前送达发包人三山工业区公司副办公楼301会议室。

4、开标时间和地点：将于2019年03月06日（星期三）09:30在发包人三山工业区公司副办公楼301会议室。

五、投标说明：

（一）、报价方式：
1、水泥搅拌桩（φ500MM）：包含：桩机运输、机械就位、钻孔、旋喷、材料费、等全部工序以及水电、税金等完成工作量的全部内容。

注：桩机进出场费不计。

2、除综合单价外，其他工作量：肆类取费，总价优惠率  %。该部分工作量具体执行2018版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建筑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装饰装修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及配套文件条款。缺项部分参考《冶金工业建设工程预算定额》2001年版本。取费按2018建设工程取费标准。

3、桩基施工前混凝土地坪破除费用按定额记取，钢筋切割费用不计。

4、综合单价中包含以下主材费为不可竞争性费用；水泥。签订合同时该类主材费暂按2019年1月信息价进行计算，依次如下：水泥373.29（除税价） 。如施工期间上述材料信息价的加权平均值上下浮动超过2019年1月信息价的2%，可以据实调整。调整部分的税金按10%记取。
5、上述各综合单价之间所占“标价”的评分权重为：水泥搅拌桩（φ500MM）95%，其他工作量5%。
（二）、本项目评标办法：标价分60分，施工方案20分，其中工期5分，施工方案同该项目的匹配程度，重点、难点、赶工措施的可行性、安全性15分。资质20分：其中类似工程业绩15分，企业资质等级、注册资本等5分；具体评分细则由发包人在招标前制定。

（三）、现场开标，投标书当众启封，由发包人评标小组根据报价、施工方案、企业信誉等对投标文件进行综合评分，根据综合评分确定排名较高的1~3名入围，得分最高者为优先选择单位。由业务部门与入围单位进一步磋商报价等相关内容，确定中标单位后，向中标单位发出中标通知。
（四）、本工程签订合同时，根据图纸和投标人报价签订暂估价合同。
（五）、投标人的资质不达标或近三年内发生过重大施工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制。
（六）、以下情况视为废标或弃标

（1）标书未密封或字迹模糊辨认不清或内容有重大遗漏的。
（2）授权委托书未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的。
（3）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未参加，并且委托代理人没有委托书的。
（4）投标人未按时送达标书和资质，或者未按时参加开标会的。
（5）投标人以任何形式干扰招投标工作公开、公正进行的。
（6）投标人有其它违反招投标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所列违法、违规行为的。
六、对投标人的资质要求
1、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2、投标代表为法人代表或持有法人委托书的委托代理人。

3、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4、投标人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5、投标人必须具备国家建设部门颁发的施工资质：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不允许投标人以联合体形式投标。

6、投标人所提供的所有证件及证明材料的内容没有失真或者弄虚作假。

7、企业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8、投标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企业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9、项目经理无在建工程，或者虽有在建工程，但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全部施工任务已临近竣工阶段，已经向原发包人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原发包人同意其参加其它工程项目的投标竞争。
10、投标人项目经理承担过所投标段类似工程。
11、投标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七、投标人应当提交的资格和资质证明

1、投标人携带相应资质证书、营业执照、项目经理证明。（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2、投标人个人有效证件及法人委托书证明（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或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证件。
3、投标人企业安全许可证。
4、投标人企业近三年内承担过所投标段类似工程，有原建设方的业绩证明材料和联系方式。（加盖公章）
八、编制投标书的原则要求和说明

1、投标书应含有上述所列第五、六、七项相应内容。
2、技术标书除按通常做法外，有以下补充约定：
（1）投标文件的内容应当包括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与主要技术人员的简历、业绩和拟用于完成招标项目的机械设备等。
（2）投标文件的内容必须有完整可行的施工方案和满足招标方工期要求的完整施工网络图，招标方将以此为合同考核的重要依据。要求准确把握工程主线，阐述本工程重点、难点，制定有效保证措施、耽误节点工期的赶工方案，积极应对恶劣天气的应急预案。
（3）承担本工程有何优势。

3、标书一式四份，其中正本一份，副本三份，任何情况下标书开标后不予退还，投标费用自理。报价文件须单独密封。
九、约定和说明

1、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内的内容开展施工；

2、现场经业主确认后，再开展施工。
3、建立健全内部综治网络，接受发包人的综治管理。24小时安排专人负责保卫工作。设立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4、施工场地清洁卫生的要求：工完、料尽、场地清；                                                                 

5、双方约定承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需要时协商处理；  

6、严格遵守发包人的各项工程管理制度，包括《工程管理制度（补充管理办法）》、《关于安全保证金和固定综合履约保证金的管理规定》、《关于在建工程月度形象进度核定的暂行规定》、《建设工程预结算管理暂行办法（修订）》（芜新铸工程〔2017〕01号）、《建设工程项目审计暂行办法》（芜新铸经管〔2017〕133号）等各项管理制度。承包人违反发包人上述各项制度，发包人可视具体情况以《工程考核单》形式，对承包人进行考核，相应考核款项直接从本合同工程款中核减；

7、工程安全：无重伤及以上人身事故和重大及以上设备事故。承包人必须保证足够的安全投入，采取可靠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如因承包人原因出现安全事故，则由承包人承担全部责任。

8、付款方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核后付至审核价的95%，留5%为质保金，质保金返还按保修规定。承包人应于发包人支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项前向发包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工程款以6个月承兑汇票支付。

9、发包人在指定位置提供施工电源及水源，之外部分承包人自行承担，现场施工水电费结算时按施工费（施工合同价）的７‰扣除或装表计量据实扣除。如承包人施工现场出现用电漏电或短路跳闸，造成停电、影响发包人用电，承包人每次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2000元。
10、设备、材料、施工验收标准顺序：国家、国家部委、行业验收标准和规范。

11、本次招标收取投标保证金壹万圆整（电汇，基本账户汇款），投标人需在开标前1天下午15:00分之前缴纳此费用（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投标资格），注明投标保证金，并将汇款回执单附在投标书中。中标后，需缴纳60万元安全履约保证金（账面余额大于60万元的可以不交）如中标人中标后毁约拒签合同，发包人有权从中标人已缴纳的60万元安全保证金及固定综合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投标保证金。如未中标，发包人将会无息退还此费用(60日内)，如中标，则此款项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以上需缴纳款项，投标人在发包人账户余额大于此金额的免收，可在账户中扣除。）

单位名称：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春洲路2号
开 户 行：工商银行芜湖环城路支行
帐    号：1307023219000109264

12、如中标人中标后毁约拒签合同，发包人有权扣除投标保证金。
十、其它：

1、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内的内容开展施工；

2、现场经业主确认后，再开展施工。
3、建立健全内部综治网络，接受发包人的综治管理。24小时安排专人负责保卫工作。设立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4、施工场地清洁卫生的要求：工完、料尽、场地清；                                                                 

5、双方约定承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需要时协商处理；  

6、严格遵守发包人的各项工程管理制度，包括《工程管理制度（补充管理办法）》、《关于安全保证金和固定综合履约保证金的管理规定》、《关于在建工程月度形象进度核定的暂行规定》、《建设工程预结算管理暂行办法（修订）》（芜新铸工程〔2017〕01号）、《建设工程项目审计暂行办法》（芜新铸经管〔2017〕133号）等各项管理制度。承包人违反发包人上述各项制度，发包人可视具体情况以《工程考核单》形式，对承包人进行考核，相应考核款项直接从本合同工程款中核减；

7、竣工工期每延误1天，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贰仟圆整（￥：2000元整）；

8、若承包人达不到合同中规定的合格标准，按计算不合格工程量造价的1.2倍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同时承包人必须无条件返工直至合格；

9、本工程由承包人负责向发包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0%。
10、由发包人提供的设备交承包人后，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损坏，由承包人负责重新采购，并对影响的工期负责。

11、承包人应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当承包人申报当期进度款计划时应一并报发包人，发包人有权监督承包人在支付当期进度款中发放农民工工资。如承包人未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影响到本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发包人有权从剩余进度款中按承包人所拟的工资额度直接发放农民工的工资，并按发放金额的50%从承包人的剩余工程款中扣除予以处罚。

12、承包人因拖欠雇用人员（含间接雇用）工资给发包人带来危害，影响发包人正常生产经营或企业声誉的，发包人可按工资申索人1-1.5倍的金额从承包人工程款项中予以扣除并代付给申索人，并视情况给承包人一定的经济惩罚。
13、本工程不得分包、转包。中标单位必须遵守发包人厂规厂纪，服从发包人管理。

14、发包人组织答疑时，承包人须无条件认可发包人预算处有关工程决算的具体规定。

15、投标前请认真阅读本招标文件，参加招标即已认可本文件所有条款，解释权属发包人。

16、本招标说明文件亦为投标邀请书，未尽事宜，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

17、如有疑问，请联系发包人代表：胡晓晨（联系电话：18155369007）
招标办：石 宇（联系电话：15255329626）。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